附件              
用户需求书

注：“★”号条款是关键技术参数，一项不符合即导致该响应供应商响应无效。“▲”号条款为评审时的重要技术参数，不作为响应无效条款。
一、采购内容
	采购内容
	预估数量
	单价限价
	采购预算（最高限价）

	2026年度端午节慰问品
（含打包、装盒、运输、配送等服务。）
	740份
（以实际结算数量为准）
	100元/份
	人民币7.40万元



二、采购需求清单
	采购内容
	产品品种
	规格
	技术要求
	参考品牌/种类
	备注

	








2026年度端午节慰问品
	





粽子礼盒
	




总重量
≥800克
	1、国/省内知名品牌；
2、每盒≥3个，≥3种口味，口感上乘、味道精致；
3、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4、包装完好，无漏气，无胀包；
5、标识齐全：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
6、剩余保质期≥2/3；
7、具备产品合格证；
8、无异味、无变质、无焦臭。
	




广州酒家、五芳斋、陶陶居、皇中皇、稻香村等品牌
	






	
	




生活必需品
	


容量：2升
	1、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2、 包装完好，无漏气，无胀包；
3、标识齐全：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
4、剩余保质期≥2/3；
5、具备产品合格证；
6、无变质、无异味。
	



刀唛玉米油
	



1、本项目成交供应商负责且承担响应文件对采购人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
2、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3、供货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
★4、成交供应商不得因市场价格变化等其他原因影响向采购人提供服务的质量,因市场经济而引起的价格风险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三、本项目总体要求：
1、响应供应商须提供包含粽子礼盒+生活必需品组合套餐，品牌与质量优良。其中，响应的粽子为国/省内知名品牌（包括但不限于广州酒家、五芳斋、陶陶居、皇中皇、稻香村等品牌）。响应供应商提供的套餐方案市场价值须高于100元/份，采购人对于报价方案里的市场价值有异议的，可要求响应供应商现场提供产品价值证明。如采购人仍有异议的，以现场查询主流知名电商平台（天猫超市或京东）此种产品的价格为准。
2、本次采购的产品如涉及国家规定强制认证的，均视为响应供应商报价产品符合了QS标准、食品检验规定等强制认证规定的，成交供应商须在采购人对上述产品验收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否则按验收不通过处理。
3、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产品清单及供货产品合格证明给采购人。
4、成交供应商交货时，所有产品剩余保质期不得少于三分之二。
5、交货期：2026年6月19日前将产品送达至采购指定地点，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如省外偏远地区或获得采购人同意）。
▲四、响应样品要求(不需要提供实物样品):
1、响应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报价时需提供样品图片（粽子+生活必需品）。
2、样品（图片）的各项技术质量指标标准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报价文件所述。
3、样品（图片）须注明一切与制造、销售厂商有关的标识（如生产厂、品牌名称等）。 
[bookmark: _GoBack]4、响应供应商必须保证所递交样品（图片）跟实物的包装、质量保持一致，如中选时，应如实按实物要求保证质量（保质期）等要求。
★五、服务要求：
成交供应商须在指定时间之前将慰问品送至采购指定地址。
六、质量要求：
成交供应商必须保证所供粽子与生活必需品符合国家、行业食品安全标准，不得有腐烂、变质、霉变、虫蛀、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等异常，且不得含有任何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包装完整，不存在漏气、胀包等情况。如果发生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食物中毒，经查实后确属成交供应商责任，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包括赔偿食物中毒人员医疗费、误工费、事故处理费等，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七、验收要求：
1、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所供产品（含商标、名称、产地、包装、规格和重量等），必须严格按采购人的要求和响应文件中所承诺的供应，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如果合同产品运输因事故造成产品变质、损坏，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换货。换货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成交供应商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产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成交供应商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八、报价要求
1、成交供应商报价应为交货至采购人每位会员指定地点全流程的产品及服务的总含税价，即报价中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价款、包装、运输、装卸、送货、人工、检测、保险、税费等相关费用和伴随产品服务的其他所有费用。
2、少报漏报的内容，均已包含在总价内，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的形式向采购人索要追加任何的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3、若成交，响应单价不可改变，供货时按采购人实际需求的采购数量和响应单价办理合同结算。
★九、结算方式
1、 采购人在验收合格且成交供应商开具等额合法发票并满足支付条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项，最终以实际提供慰问品套餐数量为结算依据。
2、如采购过程中发现有不达标情况，采购人可拒绝验收通过。
3、付款方式：采用银行转账形式。
十、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交货的数量短少、品种、规格或者质量等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订货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或者要求成交供应商补足、更换，成交供应商应补足或重新交货。
2、因成交供应商的原因未按采购人指定时间交货的，成交供应商每逾期一日向采购人计付逾期部分货款总值的3%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日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成交供应商出现供货能力不足的现象以至无继续履约能力的，或擅自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分包、转包给其他供应商的，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按本项目合同总价的10%支付违约金，同时，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成交供应商如经有关部门证明确因不可抗力无法按时交货，应当在不可抗力事由发生当日通知采购人,采购人仍然需要成交供应商交货的，成交供应商迟延交货的不按违约处理。
5、成交供应商交付的产品导致采购人用户身体出现不适的，经有关部门确定为成交供应商责任的，成交供应商需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及相应法律责任。
6、成交供应商供应的产品若为国家公布的伪劣产品，应无条件更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及相应法律责任。
7、采购人认为成交供应商供货质量与合同不符的，双方协商不成时，经鉴定成交供应商所供产品确为伪劣产品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8、成交供应商供应过期产品、以次充好产品或所供货品的规格、质量标准与合同规定不符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并责令其在次日内重新发货；若无法在次日内重新发货，第一次处以问题货物的100%货款作为罚金，第二次处以问题货物的200%货款作为罚金，合同期内累计达到3次采购人扣罚所有未支付货款并有权终止合同，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